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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不過約 15 億，扣除 6 億的人事費用，剩餘的預算就算全部用於網路建設也不到 10 億

。在此拮据經費之下，追問為何台灣寬頻無法趕上韓國，根本之道在於重新定位通傳會為

網路建設的主政機關，授予其政策制定權，並匡列預算。 

三、寬頻建設預算該如何運用，並且如何才能具有永續性？新加坡的作法可以參考。新加坡自

2005 年起推動為期 10 年的 INTELLIGENT NATION 2015 計畫，2006 年 6 月宣示要布建具

有接取普遍性、可信賴性，並可進行高速傳輸的下一代全國資訊通信基礎建設。其中有線

傳輸部分，預計建置下一代寬頻網路，並由政府分別提供新加坡幣 7.5 億元及 2.5 億元的補

助，給下一代寬頻網路計畫中得標的網路公司及通訊公司。同時規定該網路公司及通訊公

司的營運都必須獨立於其他下游的零售服務業者之外，以期有效確保開放接取的目的，並

要求通訊公司平等且無歧視地提供批發的寬頻接取服務給下游零售服務業者。新加坡政府

並管制網路公司與通訊公司可收取的費用（包括設備安裝的一次性費用與後續收取的定期

費用），以期能於 2010 年上半年開始下一代寬頻網路的商業運轉，並於 2013 年達成普及

服務的目標。 

（三十二）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新北市樹林區連續發生兩件一家四口

共赴黃泉的悲劇。馬總統說，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

兩家八口的人命是大事或是小事？馬政府為何不表示意見？

台灣人不敢奢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理想境界，然而

，經過國人戰後六十多年的努力，「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

養」是百姓起碼的要求，難道政府不能有起碼的社會照護，

特別是對於無力支付長期照護、安養中心的人？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短短三天內，新北市樹林區連續發生兩件一家四口共赴黃泉的悲劇。首先是來自台東長濱

鄉的原住民夫婦，背著近百萬的房貸，天天被電話討債，最後選擇全家燒炭自殺，連乖巧

的十五歲女兒、及智能不足的小姨子都一起帶走。接下來的慘案是瓦斯公司的檢查員，疑

因派遣工的收入不穩，加上妻子患子宮頸癌、四歲幼兒重度腦麻痺，被發現血泊倒地陳屍

多日，連五歲的女兒也不放過。 

二、不管是燒炭、還是刀刃身亡，兩家的共同點都是大人決定子女的生命，讓小孩子無法享受

人生的經驗，實在是慘絕人寰。所有的父母都疼愛自己的心肝寶貝，竟然會集體走上絕路

，想必是有理由相信無法解決在人間的難題。然而，不管大人的思考如何，即使出發點是

好的，也就是不願意他們在世間受苦受難，既然無力繼續扶養長大在先，接者又像法官一

樣將子女宣判死刑、並且親自充當劊子手，這是相當不負責任而又殘酷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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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看到活潑可愛的國中小妹妹在遺書上寫著：「人生無奈，我們全家一起走，同學生日無法

幫忙慶生，對不起」，不禁要掉下眼淚。在臨別之前，還掛念著同學的慶生，在愧疚之際

，卻又強烈地傳遞依依不捨的訊息。為何還是如花似玉的年華，就要面對殘酷的人生？看

到這麼天真而又無辜的小孩，爸媽怎麼捨得呢？同樣地，還沒有上小學的一對姊弟，正是

最可愛的年齡，怎麼會有人忍心下毒手呢？ 

四、這兩個小家庭的共同點，是身為家長的父親沒有穩定的收入，連水日常生活的水電瓦斯、

及健保費都繳不起，而且還有房貸、甚或高利貸的壓力。在經濟繁榮的時候，丈夫可以延

長工作時間、甚至於接兩份工作，而作妻子的說不定也有家庭代工、或是下工廠當作業員

的機會，然而，在百業蕭條的今天，對於處於社會上最底層的平民來說，彷彿再怎麼打拼

都沒有用。在絕望之餘，有人似乎只剩下結束生命一途。然而，如果有其他解套的方式，

難道這些人不會想要好好地活著？這難道不是政府的責任嗎。 

五、貧賤夫妻百事哀，兩家除了負債、以及低收入，同時還都面對家人身心障礙、或是重大疾

病的負擔。不管智能不足的姨子、還是因腦麻痺而無法走路的小孩，平常就必須付出比一

般人更多的心血，終究勢必身心相當匱乏。親友不可能一輩子照顧，鄰居的人道關懷也有

限制，想到身後，好像也沒有其他出路了。難道國家不能有起碼的社會照護，特別是對於

無力支付長期照護、安養中心的？難不成，小老百姓只能自求多福、茹素吃齋、訴諸宗教

？ 

六、台灣經過二十多年的民主化，政治威權逐漸消逝，然而，隨著經濟的自由化，社會的財富

分配卻是日益惡化，特別是有權有勢者相互勾結，一方面瓜分國家資源、另一方面剝削升

斗小民。即使沒有戰爭，販夫走卒卻必須面對諸端結構性的暴力，尤其是在歹年冬的時候

，甚麼都漲、就是薪水沒漲，徒呼奈何。台灣人不敢奢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理想

境界，然而，經過國人戰後六十多年的努力，「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百姓起碼的

要求。 

（三十三）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台灣核二廠一號機在上月 16 日歲修時

發生全球核電史無前例大事故，停機時出現 0.29G 的強震，

是能承受範圍 0.2G 的 2 倍，檢查發現有 7 支原本應跟原子爐

本體同樣壽命的錨定螺栓斷裂毀損，原因至今不明。台電匆

忙以 1 億元發包給 30 年沒造原子爐的 GE（美國奇異）換了

其中 6 支，另 1 支 GE 不會修，但台電居然打算就這樣強行在

本月 20 日開機運轉，如果屆時或其後不久發生意外，爐心將

可能震動，或因水平搖晃等讓控制棒無法插入，會導致比福

島核一更嚴重而讓台灣傷亡慘重的核災，本席認為，原能會

不可坐視不管，必須要求台電針對核二相關問題，究明原因


